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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巴青县交通运输局概况
一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巴青县交通运输局纳入本部门预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1个。
二、部门职责和机构设置
（一）部门职责
主要职能：
1.贯彻执行国家交通运输有关法律法规。
2.负责统筹推进县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，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县综合运输体系规划，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融合发展。
3.拟订全县公路、水路等行业规划和制度并组织实施，参与拟订全县物流业发展规划。指导全县公路、水路行业工作机制改革。
4.承担全县公路、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。细化完善全县公路、水路运输有关制度和运营规范并监督实施。负责城乡客运及有关设施规划和管理工作。指导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。根据授权统筹协调交通运输区域合作与交流有关事项。
5.承担全县公路、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。拟订全县公路、水路工程建设有关制度并监督实施。组织协调全县公路、水路有关重点工程建设，监督工程质量有关工作。承担全县县道、乡道、村道的管理和维护，指导全县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。承担全县公路、水路重点基本建设项目的绩效监督和管理工作。
6.负责提出全县公路、水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、财政性资金安排意见。按照规定权限，审批报批国家及自治区、市、县规划内、年度计划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监督实施全县公路、水路有关规费制度，提出有关财政、土地、价格等政策建议。
7.负责水上交通管制、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检验、救助打捞及危险品运输监督管理等工作。依法参与有关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8.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和队伍建设有关工作。
9.指导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管理。贯彻落实渔业船舶输局、具邮政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履行交通战备相关职能。
具交通运输局根据本规定第四条所明确的主要职责，编制权责清单，逐项明确权责名称、权责类型、设定依据、履责方式、迫责情形等。在此基础上，制定办事指南、运行流程图等，进一步优化行政程序，规范权力运行。
（二）机构设置
县交通运输局机关行政编制5名，部门领导职数4名，局长1名，副局长3名。
    在在职实有人数9名，其中：局长1名（正科级），副局长2名（副科级2名），工人1名，科员4名；下设运管所职能科室，三级主任科员1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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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巴青县交通运输局2024年度部门决算数据说明
一、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年初结转结余资金70.33万元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7,107.73万元，本年支出合计37,178.06万元，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。
二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收入合计37,107.73万元。其中，财政拨款收入37,107.73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，事业收入0万元，经营收入0万元，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。
三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支出合计37,178.06万元。其中，基本支出    305.73万元，项目支出36,872.33万元，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，经营支出0万元，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。
四、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70.33万元，本年财政拨款收入37,107.73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7,107.73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。本年财政拨款收入合计37,178.06万元。
我单位2024年财政拨款支出37,178.06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7,178.06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。本年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。本年财政拨款支出合计37,178.06万元。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0万元 。
六、2024年度机关运行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人员经费支出293.27万元。其中，工资福利支出293.27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。
我单位2024年公用经费支出12.46万元。其中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2.46万元，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，资本性支出0万元，其他支出0万元。
七、政府采购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采购项目。
八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无公用车辆。
九、债务情况说明
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债务。
十、重点、重大项目信息
我单位2024年无重点、重大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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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：指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二、基本支出：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共用支出。
三、“三公经费”：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
四、机关运行经费：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水电费、工会经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运行费及其他费用。

2

3

